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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本工程位于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裕龙岛2#岛南侧。

本项目填海面积 21.0122hm2。本项目是符合当时用海政策前提下围填

而成，项目用海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并已取得了自然资源部备案。本工程

为填海工程，项目用海类型一级类为交通运输用海、二级类为港口用海、

路桥用海，一级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二级用海方式为建设填海造地。本

项目为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10#-11#液化品/油品泊位及附属工程的顺

岸道路部分。本项目已完成填海，后续不再填海造陆。本项目路面设计高

程+3.50m（85高程），填海施工共使用土石方 305万 m3。本项目总投资

9856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231.94万元，约占工程总投资 0.24%，工期

约为 2年。

2019年 4月，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

海的通知》（国发〔2018〕24号）、《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 严

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5号）、《自然资源部关于进

一步明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有关要求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

7号）要求，编制了《烟台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填海工程生态评估报

告》和《烟台裕龙岛炼化一体化填海工程生态保护修复方案》，2019年

11月编制了《烟台裕龙炼化一体化项目填海工程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具体

处理方案》，目前，裕龙岛 2#岛和 3#岛全部纳入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

理清单。

2019年 12月 27日，山东省海洋局将《烟台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填

海工程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具体处理方案》及附件（《烟台裕龙岛炼化一

体化项目填海工程生态评估报告》、《烟台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填海工

程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报送自然资源部审核备案。2024年 3月，本工程

填海工程已取得土地证，后续不再填海造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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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涉及的山东省历史遗留问题图斑为 370681-0016，图斑登记面

积为 344.1154hm2，《处理方案》中该图斑拟建设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

（一期）、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10#-11#液化品及油品泊位工程配套

罐区工程、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10#-11#液化品及油品泊位及附属工

程（顺岸道路）、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1#-3#通用泊位及配套仓库堆

场工程（集装箱场站）、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进岛路、烟台港龙口港区

南作业区 8#-9#泊位配套成品油罐区工程、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8#-9#

泊位配套化工品罐区工程、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12#-13#泊位配套成

品油及液体化工品罐区工程、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配套服务区、港区

配套事故水收集池、港区配套消防站。

本次程环境影响的评价重点为水环境影响评价、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评

价、环境风险评价及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建设单位委托青岛海大工程勘察设计开发院有限公司编制《烟台港龙

口港区南作业区10#-11#液化品/油品泊位及附属工程填海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并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进行了公众参与信息公

示。

在环评初期阶段，通过网站公示的方式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广泛

征求公众意见；在报告书编制过程中，通过网络、现场张贴公告、当地媒

体报纸的方式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在报送项目主管部门审查前，建设单位

严格落实项目主管部门的要求，全文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与公众参

与说明。广泛征求可能受本项目影响的公众意见，积极采纳公众意见，最

后按照主管部门要求编制《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10#-11#液化品/油品

泊位及附属工程填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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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在2024年7月31日进行了第一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期间，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公开方式

2.2.1网络

建设单位于2024年7月31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

行 了 第 一 次 公 众 参 与 信 息 公 示 ， 网 址 为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40731avOrs，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中对公示媒体网站的要求。网站截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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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本项目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第一次信息公示图

2.2.2其他

无

2.3公众意见情况

2024年第一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未收到任

何公众来信、邮件、传真及电话。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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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公示于2024年8月29日至9月12日采取网上公示和现场张贴

公告的形式进行。主要内容为征求意见稿全文以及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

公众意见提出的方式和途径等，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

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征求意见稿选取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了第二次

公 众 参 与 信 息 公 示 ， 网 址 为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40905HmwiZ。公示时间为2024年8

月29日至9月12日，本次网站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

对于网站选取的要求，网站截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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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项目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征求意见稿公示图

3.2.2报纸

征求意见稿选取在《联合日报》分别于2024年9月6日和2024年9月9日

版面进行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对于媒体报纸选取

的要求。报纸截图见图3-2和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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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本项目在《山东工人报》征求意见稿公示图（2024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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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本项目在《山东工人报》征求意见稿公示图（202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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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本次信息公示选取了项目附近的企业进行现场张贴公示，于2024年8

月29日至9月12日分别在项目周边的广利港附近当地居民熟知的场所进行张

贴公示（见图3-4）。

图3-4 征求意见稿公示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3.2.4其他

无

3.3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第二次公示截至2024年9月12日，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未收到任何公

众关于本项目的来信、邮件、传真及电话。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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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未接到任何公众反馈意见

5.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5.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6其他

2024年9月，刊登项目公示信息的报纸已经全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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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诚信承诺（公众参与承诺函）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山东裕龙港务有限公司承

诺如下：

山东裕龙港务有限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开

展了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10#～11#液体化工码头工程填海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吸纳了工程影响范围内有

关单位、专家和个人的意见，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案。

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业区 10#～11#液体化工码头工程填海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内容是客观、真实的。本单位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说明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愿意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

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山东裕龙港务有限公司

2024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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